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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民 工Ì 的 “  性 解 放 ” 

 

杨江华 

 

    农民工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问题、农民工合法权益保
护问题等这些比较显露的问题得到了来自传媒界、学界和政界等各界人士的关心。然而，整个社会对农民工这个特殊 
“弱势群体”的一些较为隐蔽的问题关注不够。农民工做为农村中的精英，他们大都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正处于婚育年
龄，从生理角度上说，其性需求满足愿望强烈。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这种强烈愿望不仅没能实现，反而受到了压
抑。2002年底卫生部公布：全国88%的外来民工都有轻重不同的“性压抑”症Í。因此，除了以上提及的若干问题外，农民
工的性问题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 

    “性解放”运动始于维多利亚时代，当时基督教做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宣扬以“性压抑”为核心的性观念和性伦理，为
了对抗这种压抑和束缚，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性解放”运动。与之相对应，女权主义运动也将女性的“性解放”做为“女性解
放”的目标之一，以此来争取女性的自由和平等，并由此提出这样的目标：“建立一种宽容的、允许性自由的单一标准，
一种未被传统的性联姻带来的粗俗而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腐坏的标准”（凯特·米利特，2000）。从这个目标所表达的思
想就可看出，女性所追求的“性解放”是一种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性解放”，在性爱中不参杂具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因
素。女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因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不但承受者着社会对“性”的普遍压抑，还承受着男人
对女人的性压抑、性剥削和性奴役Î。从中可看出，“性解放”的初衷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笔者在此将其用到农民工群
体的原因及含义是：农民工做为社会公民，理应享受一个合格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其中之一就是满足和享受性的权
利。如同吃喝住行等需求的满足一样，性需求的满足也是一个正常人最起码的自然权利。但由于一些原因（下文中将会
提到），农民工（尤其是已婚农民工）的性权利无法得到顺利实现，最基本的性发泄途径受到阻碍，更不必谈较为奢侈
的性愉悦的实现。所以，农民工的“性解放”就是要还农民工最基本的性权利，改变农民工性普遍受压抑的现状。 

    就现实情况而言，农民工解决自身性需求的可能性方式有：找小姐、自慰和通过自己的配偶（主要针对已婚农民
工），但这仅是几种可能性的实现方式，因为一些因素的存在会影响它们能否实现或全部实现。 

    首先，对于通过小姐这种性需求满足方式，影响其实现的因素有：1.钱的问题。尽管小姐有三六九等，性服务的价
格可能会随行就市，农民工在购买这种服务时也会有理性计算，找个“便宜点”的，但这也不能使农民工的性需求完全实
现。因为：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对各用工单位不断施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也能因此得到一部分解决，但农民工
由于工资兑现周期过长（短则三五个月，长则按年算），每月只能从用工单位那里拿到几十块零花钱，这点钱使他们不
可能经常通过小姐来解决自己的性需求。而且，即使是偶尔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一下，但也不会使这些处于性需求旺盛
年龄段的农民工长久的性压抑得到有效释放。此外，农民工之所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根本目的在于挣钱以补贴家需。
我们知道，农民工干的活往往是危险脏累的活，但所得报酬非常低，可以说他们挣的是自己的血汗钱。所以，对这些从
生活艰苦的农村走到城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钱来路不易，而且一贯保守的消费性格不会使他们时常去找小
姐。由此可想而知，农民工能不性压抑吗？！2.法律约束。在性产业没有得到合法化之前，我国的执法部门有权对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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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娼予以制裁。而且，那些本来就常常对农民工持偏见的城市执法人员在对嫖娼农民工的处理方式上偏左，起到了“杀鸡
给猴看”的效果，这就不得不使农民工去考虑找小姐的机会成本。3.传统的思想观念。农民工大都来自思想保守的乡土社
会，对卖淫嫖娼的鞭挞是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所以，对进城农民工而言，让他们去找小姐，首先面临的是对
自己原有观念的挑战，这种思想挣扎也会阻碍他们对通过小姐获得性满足的选择。 

    其次是自慰。暂且不论自慰是否是一种健康的获得性满足的方式，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农民工是否知道自慰也是实现
自我性满足的一种方式。“在金西报告中也发现自慰与教育程度有密切相连，后来经其他专家的历次調查也都获得了类似
结论”Ì。假如我们假定在中国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其拥有的性知识多少也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农民工几乎是“性文盲”。因而，不具备什么性知识的农民工谈何自慰？！再说，自慰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实现性
满足和性发泄方式，是一些人在无法实现理想的异性性交合并得到性满足情形下的无奈之举，为什么不让农民工也有机
会去品尝带来身心愉悦性福的男欢女爱，而去孤单咀嚼性幻想和生殖器刺激呢？ 

    最后是关于通过配偶这种方式。已婚农民工通过自己的配偶实现性满足似乎理所当然。但事实上，这却是一种不尽
人意的性需求满足方式。对于妻子留守在家乡的农民工来说，要想和妻子共享天伦之乐，他们必须由城返乡。农民工在
城乡间的流动类似侯鸟迁徙，他们进城返乡受传统节日和农业生产周期的影响。所以农民工与妻子团聚尤如牛郎织女鹊
桥相会。而且，在农民工返乡的季节里，不是忙于走亲访友，就是忙于田间的农活，很难有长时间的休息与妻子私处。
因此，他们的性生活质量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夫妇双方都外出在同一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来说，性需求的满足似乎顺理成
章。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首先，从时间上说，农民工与妻子见面的机会很少。由于农民工所做的工作一般没有什么
节假日，用工单位轮班倒的生产方式使他们有点像《摩登时代》中的工人，他们的日常生活被限制在狭小的工地里，能
抽出时间与妻子相会的机会着实不多。其次，即使是有机会与妻子相会，性需求也不一定就能满足。毕竟男欢女爱之事
需要有隐蔽的空间，农民工集体宿舍显然不太好吧？！ 

    因此，我们只能说找小姐、自慰和通过自己的配偶仅仅是农民工性需求满足的三种可能性途径，农民工能否借助这
三种方式消除自身的性压抑、实现“性解放”与上面提到的林林总总的干扰性因素以及那些未被笔者发现的阻碍性因素的
去除密切相关。笔者在此简单地提出两条建议做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第一、                  用工单位应向农民工提供一定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首先，对于夫妻双方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
间与自己的妻子相聚，尽管集体宿舍不是男欢女爱的首选，但只要有时间，他们不愁没地“小聚”一下。这样就会让那
些有条件得到性满足的农民工率先实现“性解放”。其次，对于离乡较近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隔三差
五回家探亲，与妻子共享性福。最后，对于那些正值找对象年龄段的青年农民工来说，这段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寻找异性
朋友的机会。农民工的性压抑不仅来源于生理上正常的性冲动，而且也源于心理上与异性交往需求的不能有效满足。由
于他们整日接触的大都是一群大老爷们，除了偶尔在流动的大街上浏览几个美女以饱眼福之外，私下接触异性的机会非
常之少。这群人的心态，很可能像有的老师调侃当兵的那样“当兵三年，母猪也能变貂禅”。因而，给予他们一定的自
由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异性，有利于缓解他们的性压抑，从而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性解放”。 

第二、                  用工单位应对农民工进行性教育，使他们了解一定的性知识。尽管上面提到农民工去找小姐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
可能性还是有的。为了保护农民工的性权利，预防性病和艾滋病，使农民工了解一定的性知识是必要的。同时，对于那
些有条件得到性满足的已婚农民工，一定的性知识无疑对于他们今后性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帮助。此外，只有了解一定的
性知识，做为下下策的性需求满足方式——自慰才能“派上用场”。 

Ì 文中无特殊说明外，这里的农民工在性别上只指男性 

Í 周盛平：“农民工：性开放与性教育的竞跑” ，凤凰网 > 凤凰周刊 > 2004年36期(总169期) > 民生 > 正文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28437311897600/20050121/491328.shtml)，2005年01月21日  

Í 胡晓红：“女性之‘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社会》，2004年第5期 

 

Ì 许佑生：“天人交战？或天人合？一——人类的自慰史”，            
（http://www.sexedu.org.tw/taseweb/WORD/7(3)071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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